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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解决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相关问题的意
见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关于地下建筑物补偿问题的意见

个人自建住宅房屋的地下建筑部分，经核实认定,住宅房屋

总建筑面积小于总土地面积（容积率小于 1.0）且依据相关规定

符合居住条件的，按市场评估价给予补偿；总建筑面积大于土

地面积的（容积率大于 1.0），超出部分按征收公告发布时政府

委托相关部门已公布的房屋重置成本价给予补偿。

二、关于出让土地征收补助问题的意见

个人自建房屋用于居住且已缴纳出让金的，按照实际缴纳

出让金数额，经自然资源部门核实并出具审核意见后，以征收

奖励金的形式，按照实际缴纳土地出让金金额给予补助。

个人自建房屋全部用于非住宅（住改商）的，经核实认定

为“住改商”且已交纳过土地出让金的，不予退还土地出让金。

个人自建房屋中部分用于改变用途（住改商）、部分仍为居

住用房的，经核实认定，“住改商”部分所占建筑面积的土地不

予退还土地出让金，居住用房所占建筑面积的部分，以奖励金

的形式，按实际缴纳土地出让金金额，扣除“住改商”部分的土

地出让金后予以补助。

个人自建房屋中认定为“住改商”性质且未缴纳土地出让金

的部分，其补偿款中应扣除相应建筑面积所占土地的权益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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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补偿。

三、关于拆除旧房未建新房或空宅院补偿问题的意见

对被征收户在政府发布征收公告前因旧房翻建等原因拆除

但未建新房的，经周边四邻签字确认，基层司法所调查核实，

由所在社区（村）、街道（乡镇）出具证明，按照原面积、原结

构给予补偿；对空宅院未进行房屋建设的，经调查确系因政府

规划限制或无能力进行建房的(属城乡低保户或建档立卡贫困

户)，可按 60 平方米建筑面积以周边商品住宅市场价扣除该房

屋面积的重置成本价予以补偿，空地补偿按土地总面积扣除已

补偿部分（60 平米），以市场评估价格给予补偿，对有条件建房

但未实施建设且本人已有住所的不享受该政策；个人建房在征

收公告发布之前已实施建设且有规划审批手续但因征收停建的，

其建成部分按建筑成本价给予补偿，未建成部分不予补偿，其

原宅院补偿由所属街道（乡镇）核实认定后以原结构、原面积

以市场评估价给予补偿；个人建房在征收公告发布之后，正在

实施建设且无规划审批手续的，由街道（乡镇）及行政执法部

门责令停工拆除，经街道（乡镇）认定后以原结构、原面积给

予评估补偿。

四、关于委托测绘问题的意见

为规范征收程序，严格依法实施征收，对棚户区改造征收

过程中证载面积与实际相符且无异议的，由评估公司现场勘查，

出据现场勘查登记表，由户主签字确认；对证载面积与实际不

相符的，经相关职能部门核实认定，由征收单位组织被征收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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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代表以现场投票形式公开选定的测绘公司进行测绘，对测绘

结果仍有疑义的，由测绘公司在户主监督下进行复测。

五、关于农村宅基地未办理产权登记认定问题的意见

对农村宅基地未办理产权登记的（含交易行为），由所属乡

（镇）、村两级调查认定，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，由所属乡（镇）、

村两级出具认定证明，可按有证房屋给予补偿。

六、关于农村宅基地分户问题的意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》第六十二条及《新疆维

吾尔自治区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>办法》第三十九条

有关规定，鼓励农村村民自愿拆分自由宅基地，拆分后的宅基

地面积不得大于 400 平方米，用于解决户内符合宅基地申请条

件子女的住房需求，或自愿退出、流转给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

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。受让对象需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

身份，且书面承诺不再申请划分宅基地，经所属村、乡（镇）

两级出具证明文件，可安分户对待，享受相关补助奖励和棚户

区改造优惠政策。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三十日起施行。由伊宁市人民政府负责

解释。有效期至 2030 年 10 月 30 日。同时《关于解决棚户区房

屋征收补偿相关问题的意见》伊市政办〔2017〕404 号废止。


